
 

 

 

 

 

 

 

 

文  本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编制目的 

指导麻涌镇未来五年的“三旧”改造工作，明确全镇各片区的功能结构和指引，差异化的对不同区域进行改造，引导近期改造向改造重点区域集聚，促进麻涌镇更新改造工作，为城市产业和空间

转型升级提供空间保障。 

第2条 规划作用 

有序推进麻涌镇更新改造工作，促进城市功能升级，完善城市配套服务，提升城市品质，保障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和生态资源。引导城市更新改造时序，做集中成片改造。 

第3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的规划范围为麻涌镇全镇域，总面积 91.11平方公里。 

第4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15年-2020年。 

 

第二章  改造功能指引 

第5条 目的作用 

通过对总规功能进行细化，对各功能区明确指引，引导城镇更新改造改功能实施。改造单元和改造项目必须符合功能组团定位才能进行改造。 

第6条 功能区划定 

按照《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城乡总体规划》，共划定 4个功能区，包括：城镇中心片区、滨江休闲商务区、临港产业片区、北部轻柔产业片区 

第7条 城镇中心片区功能指引 

南部商务商贸新城组团——生活服务以及配套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 

中部休闲居住旧城组团——以生态、生活、文化和休闲为主题的生活服务中心 

北部教育培训新城组团。——教育培训、生产服务专业中心 

第8条 滨江休闲商务区功能指引 

大盛南洲居住商务组团——滨江产业带的配套服务节点 

华阳轻柔产业组团——麻涌镇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载体 

濠丰环保产业组团——低污染、低能耗的环保产业示范园区 

第9条 临港产业片区功能指引 

新沙港工业园组团——配套完善的临港工业园区 

新沙港物流园组团——物流集散、小型杂货为主的广州港重要组成 



第10条 北部轻柔产业片区功能指引 

北部轻柔产业组团——麻涌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民盈高新产业园区组团——以电子信息、太阳能，新材料为主的高新技术园区 

 

 

第三章  改造政策分区 

第11条 目的作用 

划定生态、产业底线，保障城市健康发展；划定历史文化及特色保护区，避免城市千篇一律、传承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品质；划定改造核心区，引导城市更新改造有序推进；划定战略统筹区，确

保政府对特色资源的统筹，提升政府的操作平台。 

第12条 产业保障区 

产业保障区指为保障产业发展空间，由政府划定的一类政策分区，实现对特定产业集聚区的严格保护。规划划定产业保障区 30.4 平方公里，占镇域总用地面积的 33.3%。产业保障区内现状产业用

地面积约为 7.5平方公里，占现状产业用地的 59%。产业保障区内的产业用地为 14平方公里，占总规中产业用地（14.9平方公里）94%。 

管控要求：产业保障区内应以工业、仓储、科研设计、公共设施用地为主，可适当发展金融保险、贸易咨询等设施用地；严格保障规划产业用地的落实；区内除按控规实施项目外，禁止其他工改

居行为；按控规实施的工改居项目，需由政府优先收储，政府确定不收储的方可自行改造。 

第13条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基于生态保护的要求，划定严禁各种建设行为的地区，实现对城市特定生态资源的保护。规划划定生态保护区 23.7平方公里，占总用地面积的 26%，包括了两条生态廊道——由西北的

东江北干流为起点，倒运河水道为终点的通廊；沿倒运河水道通廊、两个生态斑块——华阳湖湿地公园；钱公洲岛—麻涌世界农场。 

管控要求：生态保护区内，严禁拆除重建，镇街政府应对生态保护区内的现状建筑进行逐步的清退和复绿。对生态保护区内的现状建筑进行清退并复绿的，可获得建设量指标奖励，该指标可转移。 

第14条 历史文化及特色保护区 

历史文化及特色保护是指根据历史文化保护以及村落特色传承的要求，划定的改造保护区。本次规划主要对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落实。 

管控要求：历史文化及特色保护区内的改造，应遵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规划的要求；应以综合整治为主，严禁大拆大建。历史文化及特色保护区内的改造，应服从文化保护和特色传承

的需要，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15条 改造核心区 

改造核心区是指镇街政府划定，可以进行商业、住宅开发的特定区域。规划划定改造核心区 16平方公里，分别为城镇改造核心区、滨江改造核心区和北部组团改造核心区，占总用地面积的 17.6%。 

管控要求：除以产业类改造、公益性改造为主或经市政府特别批准的改造单元以外，改造单元应集中于改造核心区。改造核心区是工业改居住、商业的准入区域。 

第16条 战略统筹区 

战略统筹是指政府确定需要进行战略统筹的地区。是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规划划定战略统筹区 9.3平方公里。 

管控要求：战略统筹区内的改造项目，由政府优先收储；政府确定不收储的改造项目，可自行改造，但需提供镇街政府同意不收储的函件。战略统筹区内，由政府收储的改造项目，在满足基础设



施承载力的前提下，容积率指标可适当提高。 

 

第四章  改造区域划定 

第17条 改造区域 

改造区域是指引导未来麻涌镇改造项目集聚的区域，近期改造项目应向改造区域集中，避免分散。规划划定改造高速路出入口工业区、旧城中心片区、滨江片区、环保产业片区、麻涌西站周边片

区、新城中心片区，共约为 16平方公里，占总用地面积的 17.6%。。 

规划期内的改造单元应集中在改造区域内。 

位于改造区域内的改造单元，优先纳入当年的批次计划。 

第18条 重点改造区域 

镇政府确定四个重点改造区域，包括滨江片区、南部新城市中心区、高速公路出入口地区、环保产业园片区。 

第五章 公共设施统筹 

第19条 紧缺的公共设施类型 

麻涌镇现状紧缺的公共设施类型包括：行政管理和社区服务设施、福利设施、大型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医疗设施等。 

“拆三留一”须优先配套上述设施，后续改造工作须重点加强上述设施的建设。 

 

第六章  附则 

第20条 在麻涌镇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三旧”改造项目，必须遵守本规划。 

第21条 规划文本和图集中的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效力。 

第22条 本规划由麻涌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23条 本规划的解释权属东莞市城乡规划局。 


